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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修正重點

 無紙化：無需再印出紙本，改在簽核流程系統中簽核。

 提高時效：直接於系統處理，減少紙本加班指派單傳遞所需時間。

 一張單一個加班人：為利後續系統稽核設計，爰原由差勤管理人員代為登打加班

單可一張多人，改為同一張加班指派單僅能一人。

 增加當月加班時數統計：依本校員工加班管制要點規定，當月加班時數超過20小

時需專案簽請校長核准，且為利主管了解同仁加班情形

於各項加班申請項下自動計算及顯示當月申請時數及已

核定時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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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提醒
 目前加班單簽核流程預設為填表人（加班人）直屬單位主管一級單位主管，若需

經單位秘書者，請自行插入流程。

 勞基法第35條規定略以，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，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。但實行輪班

制或其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，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，另調配其休息時間。請適用

勞基法人員，單次申請加班時數超過4小時，有前述但書情形者，請加註是否有另外

調配休息時間。

 本校員工加班管制要點規定，當月加班時數超過20小時需專案簽請校長核准。加班

申請時，請上傳已簽准之專簽。

 單位差勤管理人員代登打加班指派單，當加班指派單滾入簽核流程時，請檢視是否有

會辦加班人所屬單位主管，若無，請插入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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